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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08         证券简称：首创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6－102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2016年度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6年度第十八次

临时会议于2016年8月31日以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召开董事会会议的通知，2016年

9月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六届董事会2016年度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应参加表决董

事11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1人。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之规

定。会议经通讯表决后，全体董事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投资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海绵城市PPP（政府和社

会资本合作）项目的议案》 

1、同意公司投资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海绵城市 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项目，预计总投资约 50 亿元，其中纳入项目公司投资范围的工程投资总计 41.54

亿元，第一期总投资约 38.34亿元，其中 29.88 亿元采用 PPP模式进行建设； 

2、同意公司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成立控股子公司“宁夏首创海绵城市建

设发展有限公司”（最终名称以工商注册为准）负责该项目的设计、投资、建设

及运营等工作，宁夏首创海绵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9,760.00 万元人

民币，其中公司出资 47,798.44 万元，持有其 79.984%股权；固原市九龙城市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11,952 万元，持有其 20%股权；北京市市政四建设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出资 4.78万元，持有其 0.008%股权；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

司出资 4.78万元，持有其 0.008%股权； 

3、授权公司总经理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详见公司临 2016-103号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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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6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现任证券事务代表霍道臣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证券

事务代表一职。公司对霍道臣先生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和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

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公司同意聘任高晗女士为证券事务代表（简历附后），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

相同。 

详见公司临 2016-104号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16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2016年9月29日召开2016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见公司临 2016-105号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9月7日 

 

 报备文件：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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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高晗女士简历 

高晗，女，中国国籍，29岁，硕士研究生。曾任东华软件股份公司投资经理、

证券事务代表职务。高晗女士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公

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